关于开展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的通知
团各区、县委，各局（公司）、大专院校团委，各市属单位团组织，各区、县青年联合会，各有关青年社团：
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激励上海各族各界青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建功立业，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决定联合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上海杰出青年协会、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及本市有关媒体共同主办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现将评选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宗旨
推出、表彰和宣传在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突出业绩和重大贡献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优秀青年代表，积极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先进文化和上海城市精神，激励广大青年坚定理想、学习成才、无私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创业、逆势飞扬，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积极参与办好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为上海努力实现“四个确保”、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力量。
二、参选标准
1、截止2009年5月31日，年龄为18周岁至40周岁（1969年5月31日至1991年5月31日之间出生）的上海市民或在沪工作1年以上的青年。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理想坚定、勤于学习、创新实践、勇于开拓，是广大青年志存高远的榜样。
3、踊跃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上海应对金融危机挑战以及参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是广大青年建功成才的榜样。
4、讲操守，重品行，有高尚的精神追求。热心公益、甘于奉献，是广大青年修身立德的榜样。
三、评选机构
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青年报社、东方网、上海杰出青年协会、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主办。
成立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及组委会办公室，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秘书处，具体负责本届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的实施工作。本届评选活动组委会主任、副主任由主办单位领导担任，特邀副主任由本市有关委办局有关领导和协办单位负责人担任，委员由本市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有关青年社团负责人以及历届杰青代表担任。
四、评选步骤
1、推报人选：本次评选活动由各区、县、局（公司）、高校、市属单位团组织，各区、县青年联合会和市级青年社会团体原则上各推荐1名候选人（候选人须经同级党组织同意），上报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评选活动同时接受社会知名人士推荐以及有突出贡献的青年自荐。人选要填写公益活动承诺书。
2、确定正式候选人：组委会办公室对所推报材料进行审核并汇总，将符合推报要求的人选，按系统或地区与各有关大口委办及区县党委协商，同时征求杰青协会会员意见，从中推选出正式候选人。
3、正式候选人公示：组织有关新闻单位对正式候选人情况进行介绍，征求社会各界对正式候选人的意见与反映。
4、投票评选：评委会成员根据有关推荐材料，在听取候选人自我介绍和回答提问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
5、表彰宣传：举行颁奖典礼并进行相关宣传活动。
五、时间安排
1、1月20日—2月1日：确定“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方案；发出评选活动组委会成员征求意见函；下发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 评选活动通知。
2、2月1日—2月28日：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接受各系统团组织推报人选、社会知名人士推荐人选以及有突出贡献的青年自荐，汇总人选材料和公益活动承诺书。
3、3月1日—3月10日：整理候选人材料。
4、3月11日—4月10日：组织媒体介绍正式候选人事迹，征求社会各界对正式候选人的意见与反映；将正式候选人材料分送组委会成员。
5、4月10日—5月上中旬：择期召开组委会会议，投票产生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召开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颁奖会；相关宣传活动。
六、工作要求
1、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区、县、局（公司）、高校、市属单位团组织，各区、县青联，各有关青年社会团体，要落实专人开展此项工作，要注重扩大工作的发动面，努力使评选活动成为举荐优秀青年典型、宣传先进青年事迹、弘扬公益精神的重要工作载体，使更多的青年在评选过程中能受到教育，立志成才。
2、要严格把握人选条件。要严格把握人选推报程序和标准，要注意征求组织、人事等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听取候选人所在单位领导和群众的意见。同时，征求人选本人意见，填写人选参加相关公益活动的承诺书。各地区、系统推报的人选应是本地区、本系统成绩最显著、贡献最突出、最热心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优秀青年典型代表。
3、积极做好候选人事迹材料报送工作，认真履行申报程序。候选人材料报送要求为：
（1）《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候选人推荐表》，一式2份，请贴好免冠彩色证件照，表格可以在上海市青联网站http：www.youthsh.com公告栏下载。
（2）文字材料
标题字体使用三号黑体，正文字体使用四号仿宋，全文行距为24磅，A4纸打印，并请于左上角页眉注明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候选人推荐材料字样，各文字材料中应有2份为盖章的正式稿件，其余可复印。
①事迹详细材料：共5份，字数不限，以报告文学或人物专访形式撰写，供详细报道或编发宣传材料用。
②事迹简介：共100份，字数不超过1000字，内容真实，文字简炼。
③事迹新闻稿：共2份，字数为300字左右，内容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政治面貌，民族，学历学位，职称，工作单位及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及成绩；获得主要奖项和社会荣誉。
（3）二寸正面免冠彩照五张，需专业照相店冲印，照片背面写好姓名。
（4）《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候选人公益活动承诺书》，一式2份。
（5）组织推荐的人选的材料需本人签名，所在单位审查盖章，局级以上党委主管部门复审盖章；社会知名人士推荐的人选的材料需本人签名，推荐人签名并写明推荐理由。
（6）请将上述推荐表电子版、事迹详细材料电子版、事迹简介电子版、事迹新闻稿电子版、数码二寸正面免冠彩照电子版（请务必用原尺寸保存）、《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候选人公益活动承诺书》发Email至：shqinglian@gmail.com，并在邮件的主题栏中注明：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候选人×××同志事迹材料，在发件人栏目中注明推荐单位和联系人。同时将文件保存在各类移动存储介质中（如光盘、U盘等）随文字材料送交组委会办公室。
以上候选人材料请一并报送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为确保工作进度，逾截止日期（3月1日）后，组委会办公室原则上将不再接收候选人材料。
4、本《通知》及推荐表、公益活动承诺书、推报材料样张均可在市青联网站：http:www.youthsh.com浏览并下载。
 
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上海市虹桥路2266号（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秘书处），200336
联系人：席晓华、褚鑫钰    电  话：62627700-1141、1143
传  真：62429672          Email: shqinglian@gmail.com
 
附件：1、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候选人推荐表
2、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公益活动承诺书
3、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候选人事迹
详细材料样张
4、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候选人事迹
简介样张
5、第十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候选人事迹
新闻稿样张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上海市青年联合会
2009年1月24日
 
